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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克牌通缉令”不宜仿效和推广 
 

熊秋红 
 

  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曾利用“扑克牌通缉令”抓捕 50余名萨达姆政权的高级官员。日前，
这一做法为我国河南省荥阳市公安局所仿效。该公安局通过郑州铁路警方向社会发放了 50 万副
特殊的“扑克牌”，这些“扑克牌”上分别印有 16名在逃的杀人犯罪嫌疑人的头像和相关资料。
警方希望通过这些特殊的“扑克牌”的传播，达到发动群众协助警方追捕在逃嫌犯的目的。此举

一出，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围绕着发布“扑克牌通缉令”的是非曲直，人们展开了

激烈的争论。 
  赞同者认为，采取发放“扑克牌”的方式悬赏通缉在逃的犯罪嫌疑人，丰富了警方的追捕手

段，是警务工作的创新和突破；此举体现了侦查活动中的人本主义，也有利于节省侦查成本；与

传统的通缉方式相比，它具有通俗易懂、传播面广、持续时间长，且不会造成环境污染等优点。

质疑者则认为，荥阳市公安局在全国范围发放“扑克牌通缉令”是一种越权行为，它侵犯了犯罪

嫌疑人的肖像权；这种将严肃的司法问题“娱乐化”的做法，有损法律的尊严；如果被通缉者一

旦被认定无罪，其造成的负面影响将难以消除。 
  要想对上述争论作较为准确的评判，首先必须了解法律关于通缉令问题的相关规定。在我国，

通缉是指公安机关以发布通缉令的方式对应当逮捕而在逃的犯罪嫌疑人，通报缉拿归案的一种侦

查行为。刑事诉讼法第 123 条规定：“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在逃，公安机关可以发布通缉
令，采取有效措施，追捕归案。”“各级公安机关在自己管辖的地区以内，可以直接发布通缉令；

超出自己管辖的地区，应当报请有权决定的上级机关发布。”上述规定明确了发布通缉令的实质

要件和各级公安机关发布通缉令的权限范围，关于通缉的方式，原则上以书面的通缉令通知附近

或各处的检察机关和警察机关，必要时，可以通过报纸或其他方式予以公告。 
  法律之所以对通缉令的发布作如此严格的限制，不仅是因为通缉令具有公告周知的性质，一

经发布，将会对犯罪嫌疑人的名誉产生严重的影响，而且还因为通缉令的发布将导致警察和检察

官对犯罪嫌疑人可以直接拘留或逮捕，被害人、告诉人、自诉人等利害关系人也可以直接将被通

缉的犯罪嫌疑人逮捕后送交检察官、警察处理或者请求检察官、警察逮捕。在我国，根据刑事诉

讼法第 63 条的规定，对于通缉在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司法
机关处理。 
  因此，笔者认为，“扑克牌通缉令”不宜仿效和推广。首先，荥阳市公安局发布的“扑克牌

通缉令”，虽然注明了悬赏内容，但这并不能改变其作为通缉令的本质属性。通缉令针对明确的

犯罪嫌疑人而发布，而悬赏通告则主要针对不确定的犯罪嫌疑人发布，其目的是为了征寻破案线

索，谁有重大的作案嫌疑是希望通过悬赏通告获知的信息。荥阳市公安局将 16 名在逃的杀人犯
罪嫌疑人的头像印制在扑克牌上，并且写明了犯罪嫌疑人的姓名及其他相关信息，明显带有通缉

令“广而告之”以便将特定的犯罪嫌疑人缉拿归案的特征。 
  其次，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只有公安部才有权发布效力遍及全国的通缉令，荥阳市公安局

只有在本市范围内发布通缉令的权力。“扑克牌通缉令”可能随着铁路线遍布全国，这将在无形

中消解通缉令按级审批制度所具有的必要的程序制约和防范功能。 
  同时，由于通缉令的发布将对被通缉者的名誉造成严重影响，因此法律规定了通缉令的撤销

程序。当通缉的原因消灭(如被通缉者已经拘捕归案或自行到案)或者已显无必要时(如犯罪已过追
诉时效)，应当及时撤销通缉令。撤销通缉令的方式比照发布通缉令的方式。采用“扑克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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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通缉令，由于受众范围不确定，很难在原发放范围内消除影响。由地方公安机关发布“扑克

牌通缉令”，受其职权所限，其影响更是难以消除。 
  总之，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不等同于罪犯，其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等基本

权利应当受到必要的保护。通缉措施的采用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有助于依靠侦查机关的整

体力量和社会大众的协助，抓获在逃的犯罪嫌疑人、及时地打击犯罪；另一方面，它将给犯罪嫌

疑人的名誉带来严重的影响，尤其是，如果犯罪嫌疑人最终被认定为无罪，因为通缉而带来的精

神损害将难以得到弥补。因此，通缉措施应严格依法适用，发布“扑克牌通缉令”的做法违反了

侦查的必要性原则，这种所谓的制度创新不宜仿效和推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